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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4198.htm 商务部办公厅转发财

政部关于编制2008年中央部门预算的通知（商财字〔2007〕85

号）服务中心、许可证局、研究院、培训中心： 现将《财政

部关于编制2008年中央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07〕61号

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为进一

步做好我部2008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

知如下： 一、各单位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严格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精心组织、扎扎实实地做好本单位2008年预算编

制工作。 二、2008年预算安排仍坚持从严从紧的原则，各单

位要加大在预算中统筹安排结余资金的力度，严格控制基本

支出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，强化对项目支出预算的编报、

审核和绩效考评，确保重点，兼顾一般，细化有关项目的政

府采购预算。 三、做好资产清查和资产动态监管，探索项目

支出预算的滚动管理和实物定额预算管理模式。 四、各单位

在编报“一上”预算时，对本单位的人员及变化情况要作出

详细说明，并提供相关材料。除特殊情况外，申报的项目支

出预算总额应控制在上年度财政拨款安排项目预算总额

的120%以内（不含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）。2008

年新增项目统一填列为其它项目。同时，请如实填列“使用

以前年度财政拨款净结余资金安排项目支出情况表”（预

算16表），并准备有关说明材料，随“一上”预算一并上报

。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编制2008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

改革支出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7〕27号）的要求编报“



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”（预算17表）。 五

、请各单位按统一的部门预算编报格式编报本单位预算（预

算03表、07表、09表、10表、12表、15-17表），并务必

于2007年7月13日前报商务部财务司，一式两份（附数据盘）

和预算编报说明，项目支出要同时报送项目申报文本和数据

软盘。 六、预算编制过程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与部财务司联

系。 联系电话：65198431，6519842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